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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私募基金最新规定“十不得”|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有何要求？

为了强化私募基金行业的监管，推动行业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1月8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
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等主体的“十不得
”禁止性要求。这是自2014年8月21日证监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后再次对私募基金
行业发布监管规定。

具体来看“十不得”分别是：

一、未经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基金”或
者“基金管理”字样或者近似名称进行私募基金业务活动，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民间借贷、
担保、保理、典当、融资租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众筹、场外
配资等任何与私募基金管理相冲突或者无关的业务。

三、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不得有代持、循环出资、
交叉出资、层级过多、结构复杂等情形，不得隐瞒关联关系或者将关联关系非关联化。

四、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存在的
行为，以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不得从事私募基金募集宣传推介。

五、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人数累计不得超过《证券投资基 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
特定数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其收（受）益
权进行拆分转让，或者通过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
方式，以变相突破合格投资者标准或投资者人数限制。



六、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将私募基金财产不得用于借（存）贷、担保、明股实债等非私募
基金投资活动；投向保理资产、融资租赁资产、典当资产等类信贷资
产、股权或其收（受）益权；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七、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私募基金业务， 不得有下列行为:

八、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私募基金不得直接或者间
接投资于国家禁止或者限制投资的项目，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环境保护政策、土地管理政策的项目，但证券市场投资除外。

九、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从事损害私募基金财产或者投资者利益的关联交易等投资活动。

十、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出资人和实际控制人、私募
基金托管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和其他私募基金服务机构所提交
的登记备案信息及其他信息材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应当按照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和报送义务，
确保所提交信息材料及时、准确、真实、完整。

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不适用此《规定》
。

此外，《规定》还对施行前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有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安排了
不同的过渡期。

私募基金公司管理人备案要求？

1. 规定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基金产品的备案制度，基金募集完毕后向基金行业协会备案；

2. 规定合格投资者制度，非公开募集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应达到规定的收入水平或
者资产规模，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1）个人投资者的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机构投资者的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比例在25%及以上，或者实缴资本能保证公司运营超过6个月时间。

（2）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3）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

3. 规定基金的投资运作、收益分配、信息披露等方面内容主要由基金合同约定，以自律管理为主；

4. 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禁止进行公开性的宣传和推介；

5. 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6. 规定非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人达到规定条件的，经监管机构核准，可以从事公募集金管理业务。

详情及其他疑问请联系本网页右上角号码（微 信同号），或扫描网页左侧二维码添加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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